
- 1 -

GJDD00-2025-0005

金区政〔2025〕46号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金东区行政规范性文件

专项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区政府各部门：

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规定以及上级工作

要求，经区政府同意，决定废止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2件，

清理结果公布前已失效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1件，今后不再

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决定修改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3件，

修改后继续有效。现将上述清理结果予以公布。

本通知自 2025年 9月 27日起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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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决定废止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2件）

2.清理结果公布前已失效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录（1件）

3.决定修改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3件）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

2025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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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决定废止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东区

工程建设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的通知

金区政〔2019〕33号

2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金区政〔2024〕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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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清理结果公布前已失效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
文件目录
（1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义新

区（金东区）推进花卉苗木产业高质量发

展政策》的通知

金区政〔2024〕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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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决定修改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3件）

序

号
文件名称 文号

修订条款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1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金东区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2023年
版）》的通知

金区政办
〔2024〕17号

1. 第三大点第 8点第（26）点“职
业技能培训、鉴定和生活费补贴的
服务标准：按《金华市区职业技能
培训补贴办法》执行。”
2. 第七大点第 19点第（66）点“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的服务标准：……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标准，按照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生活
部分不能自理、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的残疾人中需要长期照护的一、二
级听力、言语残疾人分为四档。”
3. 第七大点第 19点第（73）点“残
疾人和老年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服
务内容：分年度逐步为残疾人、生
活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无障碍改造
服务。”

1.将第三大点第 8点第（26）点“职业技
能培训、鉴定和生活费补贴的服务标
准：按《金华市区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办
法》执行。”删去。
2.第七大点第 19点第（66）点“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的服务标准：按照《国务院关于全面建
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浙江省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实施办法》等执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标准，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30%确
定。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按照生
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生活部分不能自理、其他重度残疾人分
为四档，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500元、250
元、125元、50元的补贴。对家庭不具
备照料条件，经当地民政部门、残联组
织批准由机构托养照料服务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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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补贴标准基础上上浮 50%，其中
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残疾人，每人每
月再增加 200元。
3.第七大点第 19点第（73）点“服务内
容：分年度逐步为残疾人、老年人家庭
提供无障碍改造服务。”

2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公
布区政府及区政府
办公室制定的行政
规范性文件清理结
果的通知

金区政办
〔2024〕19号 / 文件增加第四点：“本通知自 2024年 12

月 28日开始施行。”

3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金东
区促进知识产权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

金区政
〔2023〕70号

1.第二大点第（四）点第 13小点“积
极培育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金东
区内依法设立代理机构或分支机构
（办事处），运作满一年且代理专利
授权总量达到 50件以上，其中发明
专利 10件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5
万元的落户奖励经费。”
2.第二大点第（二）点第 8小点“金
东区内的高校、科研机构向金东区
企业进行专利转让或者许可的，年
度累计达 15家（含）以上，按实际
成交金额的 5%给予奖励，每家高
校、科研机构每年最高奖励 50万
元。”

1.将第二大点第（四）点第 13小点“积
极培育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金东区内
依法设立代理机构或分支机构（办事
处），运作满一年且代理专利授权总量
达到 50件以上，其中发明专利 10件以
上的，给予一次性 5万元的落户奖励经
费。”删去。
2.将第二大点第（二）点第 8小点“金东
区内的高校、科研机构向金东区企业进
行专利转让或者许可的，年度累计达 15
家（含）以上，按实际成交金额的 5%
给予奖励，每家高校、科研机构每年最
高奖励 50万元。”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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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8月 27日印发


